
 

 
 

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关于对政府网站信息内容建设实行日常 

考核量化评分的通知 
 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临沂高新技术

产业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临港经

济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商城管委会，蒙山旅游区管委会，各县

级事业单位，各高等院校： 

国务院办公厅确定，自 2016 年起，对全国各级政府网站信

息内容建设情况进行常态化抽查和监测，并按季度进行通报。

目前，我市各级政府网站信息内容保障上仍不同程度地存在“四

不”问题，暴露出有关责任单位网站监督指导工作的缺位。 

为进一步明确责任，推动工作落实，发挥各级政府网站信

息内容建设监督指导部门的作用，根据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关于加强政府网站信息内容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鲁政办发

〔2015〕18 号）、《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政府网站信

息内容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临政办发〔2015〕13 号）、《市政府网

站内容保障工作方案（试行）》（临政办字〔2016〕44 号)精神，

确定对政府网站信息内容建设进行日常考核量化测评。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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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量化考核对象及内容 

市政府办公室负责对各县区政府（开发区管委会）、市政府

各部门、直属机构（含特设）政府网站内容建设及对所属单位

网站监督指导情况进行量化评分。其中： 

对各县区政府（开发区管委会）量化测评以下内容：1、县

区政府门户网站信息内容建设情况；2、本县区行政区域内各级

各类政府网站信息内容建设情况；3、市政府网站相关栏目保障

情况。 

对市政府各部门量化测评以下内容：1、市政府部门网站信

息内容建设情况；2、本部门所属列入政府网站名录或网站普查

的各类网站信息内容建设情况；3、市政府网站相关栏目保障情

况。 

二、量化评分方式及标准 

对各县区政府（开发区管委会）、市政府各部门每年度量化

测评基准分为 100 分。量化评分主要依据包括： 

1、国务院办公厅抽查通报和省政府办公厅、市政府办公室

日常监测通报发现问题的情况，包括网站内容保障、网站日常

运行、安全管理等情况； 

2、经省政府办公厅确认的，省经信委、省通信管理局对网

站日常运行、安全管理等日常监测通报发现问题的情况； 

3、各县区政府、市政府部门按市政府办公室要求提供网站

信息内容建设有关材料的情况； 

4、媒体曝光造成不良影响等其他有关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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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各项发现问题时，对问题网站所在县区政府（开发区

管委会）或市政府部门逐次扣除相应分数（标准见附表），年末

累计分数为各单位政府网站日常考核量化评分总分。 

三、量化测评结果及使用 

1、把日常考核量化评分结果按比例计入政府信息与政务公

开工作考核成绩。 

2、对政府网站日常考核量化评分结果实行动态管理，并适

时通过市政府网站向社会公开。 

3、对于日常考核发现问题较多、整改效果不明显的县区（开

发区）和部门，由市政府办公室开展专项督导，挂牌督办，对

有关负责人和责任人员进行约谈。 

 

附件 1：各县区及市政府部门网站内容建设日常考核扣分 

标准 

附件 2：各县区及市政府部门网站存在问题整改情况日常 

考核扣分标准 

 

 

 

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2016 年 6 月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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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各县区及市政府部门网站内容建设日常考核扣分标准 
考核对象 问题类型 

第一季度 

扣分标准 

第二季度 

扣分标准 

第三季度 

扣分标准 

第四季度 

扣分标准 

国办通报 -3 -4 -5 -6 

国办专项督查 -4 -5 -6 -7 

媒体曝光 -4 -5 -6 -7 

省政府办公厅通报 -2 -3 -4 -5 

省经信委通报 -1 -2 -3 -4 

省通信管理局通报 -1 -2 -3 -4 

市政府部门 

市政府办公室通报 -1 -2 -3 -4 

门户网站 -2 -3 -4 -5 国办通报 

部门网站、乡镇政府网站 -1 -2 -3 -4 

门户网站 -3 -4 -5 -6 国办专项督查 

部门网站、乡镇政府网站 -2 -3 -4 -5 

门户网站 -3 -4 -5 -6 媒体曝光 

部门网站、乡镇政府网站 -2 -3 -4 -5 

门户网站 -1 -2 -3 -4 省政府办公厅通报 

部门网站、乡镇政府网站 -0.5 -1 -2 -3 

门户网站 -0.5 -1 -2 -3 省经信委通报 

部门网站、乡镇政府网站 -0.25 -0.5 -1 -2 

门户网站 -0.5 -1 -2 -3 省通信管理局通报 

部门网站、乡镇政府网站 -0.25 -0.5 -1 -2 

门户网站 -1 -2 -3 -4 

各县区 

政府（开发区管委

会） 

市政府办公室通报 

部门网站、乡镇政府网站 -0.5 -1 -2 -3 

注：本表所列扣分标准，是以通报的问题数量为单位，进行累积扣分，例如，某县一季度被国办通报了 3个不合格县级部门网站，

即扣除该县日常考核 3分（3×1分/个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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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各县区及市政府部门网站存在问题整改情况日常考核扣分标准 

存在问题 超出期限 1 天 超出期限 2天 超出期限 3 天 超出期限 4 天及以上 

未按时反馈情况 -1 -2 -3 -5 

未按时完成整改 -1 -2 -3 -5 

 

 

 


